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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价格认定与监测中心变更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公示

根据工作需要，我中心拟将原承担《城乡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周报》任务的价格监测定点单位“深圳乐荣超市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深圳市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宝安海城路前城滨海花园店”。现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价格监测定点单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1〕2号）规定，予以公示。
公示期间，个人和单位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，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。反映情况和问题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。以个人名义反映的，提倡实名；以单位名义反映的，应加盖本单位公章。
公示时间：2023年4月12日至4月18日止
受理部门：深圳市价格认定与监测中心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5号本元大厦20楼B区
邮政编码：518040
联系电话：828382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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